
2024年度三項資助計劃
線上講解會

2023年7月24日



申請簡要
◦資助對象及申請資格：

已依法成立及註冊的澳門非牟利社團，且申請所舉辦的活動／項

目與社團的宗旨符合

◦申請日期：2023年7月31日至9月11日

◦活動／項目開展日期：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申請方式：必須透過旅遊局的專頁，以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實體

使用者帳戶登入網上系統作出申請，無須親臨，不接受紙本申請



資助計劃

“周遊列澳＂社區旅遊

“味歷澳門＂美食推廣

“濱海遊樂＂海上旅遊

1

2

3



“周遊列澳＂社區旅遊資助計劃
鼓勵本澳社團舉辦活動／項目，善用各式旅遊資源，增加社區旅遊以及
結合文體、節慶、娛樂展演等元素，助力“旅遊+＂發展，並透過中

小微企業積極參與，引導旅遊經濟消費落戶社區，以吸引國際旅客周遊
本澳各社區，從而創造及豐富旅遊體驗，達至促進社區旅遊綜合發展及帶動
社區旅遊經濟。

資助類型

駐點推介
“旅遊+＂
活動或項目

品牌旅遊
盛事延伸
活動或項目



駐點推介
透過推陳出新的方式介紹新穎的旅遊景點或特定地點的歷史或文化等資料，
所使用語言須包括中文及英文或其他語種，讓參與者認識其背景及發展，從
而吸引參與者走進各社區遊覽並帶動社區消費，須聯動25家或以上商戶直接
參與活動／項目。

“周遊列澳＂社區旅遊資助計劃



“旅遊+＂活動或項目
舉行為期7天或以上，內容須以旅遊元素為主軸，糅合體育、文創或科技成
分，推進“旅遊+體育＂、“旅遊+文創＂或“旅遊+科技＂的跨界融合，能
有效吸引旅客及市民參與及消費，並助力澳門特色產品的營銷及推廣，提供
旅客消費優惠，推動旅遊經濟發展，須聯動60家或以上商戶直接參與活動／
項目。

“周遊列澳＂社區旅遊資助計劃



品牌旅遊盛事延伸活動或項目
配合在澳門舉辦的品牌旅遊盛事推出具延伸性的活動或項目，主題必須貼
合相應盛事，並聯動商戶參與，把盛事與社區串連，豐富盛事的周邊產品，
強化對社區及中小微企業的惠及作用，須聯動80家或以上商戶直接參與活
動／項目；

“周遊列澳＂社區旅遊資助計劃

被納入的盛事：

1. 農曆新年花車匯演

2. 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

3. 世界旅遊日

4.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5. 幻彩耀濠江



“周遊列澳＂社區旅遊資助計劃
◆每個實體遞交的申請數量上限：3

◆擇優資助的活動／項目數量上限：35

活動／項目類型 資助名額上限（項）
對每項活動／項目的批給資
助金額上限（澳門元）

駐點推介 10 250,000.00

“旅遊+＂活動或項目 15 500,000.00

品牌旅遊盛事延伸活動或項
目

10 800,000.00

◆旅遊基金將以“擇優資助＂原則對評審得分達70分或以上的申請，按得分
從高至低排序，並按各類型的名額上限作出資助



評審準則
“周遊列澳＂社區旅遊資助計劃 駐點推介

“旅遊+＂
活動或項目

品牌旅遊盛事延伸
活動或項目

拓展社區旅遊及旅遊經濟之成效 25%

• 活動／項目的理念及內容可否達致促進社區旅遊綜合發展及帶
動社區旅遊經濟的目標

• 有否善用社區旅遊資源／融合旅遊與體育或文創或科技元素／
善用品牌旅遊盛事，有效配合與盛事聯動發揮加乘效應

• 有利於協助中小微企營銷，促進旅遊經濟消費落戶社區

• 有助突顯澳門特色的吸引力以拓展國際客源

協助旅遊產品多元化及豐富旅遊體驗之
正面影響 25%

• 有利於促使旅遊產品的多元化，增加現有產品結構的效益

• 豐富旅客的旅遊體驗

• 具備創新特色元素及宣傳方式以吸引國際旅客參與

活動/項目的技術可行性及預計效益 20%

• 推行計劃及時間表切實及可行

• 預計帶動的經濟效益及其計算依據是否合理及合乎成本效益

• 預計直接參與的商戶數量

預算合理性 15% • 整體預算規劃有否合理分配資源、對採納的供應商的準則說明

申請實體的相關經驗 15%
• 過往推行類似規模活動／項目的經驗數量、整體執行情況及財

務執行能力



“味歷澳門＂美食推廣資助計劃
鼓勵本澳社團舉辦活動／項目，結合旅遊、美食及創意，體現本澳獨特的美食

文化，帶領旅客細味澳門豐富多元的美食體驗及產品，開拓新思維吸引國
際旅客，帶動美食夜經濟旅遊及關聯產業的發展，持續推廣澳門“創

意城市美食之都＂的美譽。

資助類型

美食製作
體驗

美酒美食文
化活動

大型美食節



美食製作體驗
舉辦美食製作或包裝設計活動，參與對象為旅客，讓其親身製作具澳門特色

的菜餚，又或在澳門品牌的美食及飲料上設計個性化的包裝，提供豐富多元

的美食體驗及特色手信產品。

“味歷澳門＂美食推廣資助計劃



美酒美食文化活動

組織20家或以上餐飲商戶作美食推廣，並兼具其他與美酒佳餚有關的創新性

延伸項目，從而推廣澳門的美酒或美食文化，深化旅客對美食文化的體驗。

“味歷澳門＂美食推廣資助計劃



大型美食節

舉行為期15天或以上，組織100家或以上餐飲商戶設置攤位，所提供的菜式

種類須覆蓋15個或以上國家及地區，參與人次須達40萬以上，兼具其他與餐

飲有關的延伸項目，能廣泛地呈現澳門的多元美食文化。

“味歷澳門＂美食推廣資助計劃



“味歷澳門＂美食推廣資助計劃
◆每個實體遞交的申請數量上限：2

◆擇優資助的活動／項目數量上限：10

活動／項目類型 資助名額上限（項） 對每項活動／項目的批給
資助金額上限（澳門元）

美食製作體驗 3 300,000.00

美酒美食文化活動 6 500,000.00

大型美食節 1 9,000,000.00

◆旅遊基金將以“擇優資助＂原則對評審得分達70分或以上的申請，按得分
從高至低排序，並按各類型的名額上限作出資助



評審準則
“味歷澳門＂美食推廣資助計劃 美食製作體驗 美酒美食文化活動 大型美食節

體現澳門美食文化及帶動關聯產業之成效
25%

• 活動／項目的理念及內容可否達致豐富多元的美食體驗及產品
的目標

• 推廣及彰顯澳門“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美譽

• 善用澳門獨特的美食文化／有利於協助企業營銷／創造大型美
食盛事的品牌效應，帶動美食夜經濟旅遊及關聯產業的發展

• 有助突顯澳門特色的吸引力以拓展國際客源

協助旅遊產品多元化及豐富旅遊體驗之正
面影響 25%

• 有利於促使旅遊產品的多元化，增加現有產品結構的效益

• 豐富旅客的旅遊體驗

• 具備創新特色元素及宣傳方式以吸引國際旅客參與

活動/項目的技術可行性及預計效益 20%

• 推行計劃及時間表切實及可行

• 預計帶動的經濟效益及其計算依據是否合理及合乎成本效益

• 美食製作或包裝設計的品種數量／預計直接參與的商戶數量

預算合理性 15% • 整體預算規劃有否合理分配資源、對採納的供應商的準則說明

申請實體的相關經驗 15%
• 過往推行類似規模活動／項目的經驗數量、整體執行情況及財

務執行能力



“濱海遊樂＂海上旅遊資助計劃
鼓勵本澳社團推出濱海遊歷體驗活動，利用本澳的海域及其沿岸的範圍，配合
澳門海上遊項目及創新濱海元素，推出多元化的濱海旅遊活
動或休閒體驗，並能吸引海外旅客參與，從而拓展海上旅遊項目及提升

濱海區域的整體旅遊價值，帶動濱海旅遊經濟發展。

資助類型

濱海遊歷體驗



濱海遊歷體驗
善用本澳濱海資源或海上遊設施，組織及拓展結合濱海運動、海洋文化和歷

史或潮流創意等多樣化的主題性或綜合性濱海遊歷活動，帶領參與者感受本

澳濱海特色，以助濱海旅遊的發展，並透過活動聯動商戶參與，提供旅客消

費優惠等，促進旅遊經濟，須聯動25家或以上商戶直接參與活動／項目。

“濱海遊樂＂海上旅遊資助計劃



“濱海遊樂＂海上旅遊資助計劃
◆每個實體遞交的申請數量上限：2

◆擇優資助的活動／項目數量上限：8

活動／項目類型 資助名額上限（項）

對每項活動／項目的批給
資助金額上限（澳門元）

濱海遊歷體驗 8 300,000.00

◆旅遊基金將以“擇優資助＂原則對評審得分達70分或以上的申請，按得分
從高至低排序，並按各類型的名額上限作出資助



評審準則
“濱海遊樂＂海上旅遊資助計劃 濱海遊歷體驗

推動濱海旅遊及帶動關聯產業之成效
25%

• 活動／項目的理念及內容可否達致提升濱海區域整體旅遊價值
及帶動濱海旅遊經濟發展的目標

• 善用濱海資源，豐富海上旅遊元素，有效配合與海上遊產品聯
動發揮加乘效應

• 有利於協助海上旅遊企業營銷及推動關聯產業的發展

• 有助突顯澳門特色的吸引力以拓展國際客源

協助旅遊產品多元化及豐富旅遊體驗之正
面影響 25%

• 有利於促使旅遊產品的多元化，增加現有產品結構的效益

• 豐富旅客的旅遊體驗

• 具備創新特色元素及宣傳方式以吸引國際旅客參與

活動/項目的技術可行性及預計效益 20%

• 推行計劃及時間表切實及可行

• 預計帶動的經濟效益及其計算依據是否合理及合乎成本效益

• 美食製作或包裝設計的品種數量／預計直接參與的商戶數量

預算合理性 15% • 整體預算規劃有否合理分配資源、對採納的供應商的準則說明

申請實體的相關經驗 15%
• 過往推行類似規模活動／項目的經驗數量、整體執行情況及財

務執行能力



注意事項
◆報價單：申請實體須為每一項開支提供最少三間供應商出具的報
價單，並在申請表中說明採納供應商的準則。

◆關聯交易聲明書：申請實體須聲明是否存在採納有關聯供應商的
服務，倘屬下列任一情況時，須在聲明書中預先披露交易的對象
名稱、與申請實體的關係及預計交易的開支項目內容。

➢申請實體為供應商的股東；

➢申請實體的會長／副會長／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副
秘書長／監事長／副監事長及上述人士的配偶／父母／子女
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東或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注意事項
◆活動預算明細：旅遊基金對可獲資助的開支範圍已進行明確規範，
故申請實體在編制活動預算時須留意。

而因舉辦活動／項目而產生，可獲資助的開支項目包括：

1. 製作及服務費用：如場地佈置、舞台搭建、安裝及拆卸、設計費、服裝及化妝費、活動策劃
或策展、活動用品或材料、結合科技相關的製作費、拍攝、錄影及錄音、排版校對印刷費、
翻譯費、資料搜集、表演費、主持費、工作坊導師、公關禮儀、導賞員、活動協調員、本地
交通費、活動物資運輸費、保險費、保安費、清潔費、統籌費；

2. 推廣及宣傳費用：透過不同媒體所產生的宣傳廣告費用、宣傳海報及影片的製作費、電商平
台上架費；

3. 場地及設備租賃費用：非恆常性的場地租金、非恆常性的水費及電費、租賃器材費用、燈光
租賃費、音響器材租賃費；

4. 行政費：僅適用於由申請實體聘請之行政工作人員費用。



提交申請的流程

進入旅遊局
“2024年度資
助計劃＂專頁

以一戶通實體
使用者帳戶登
入網上系統

選擇管理申請
進入下圖界面，
建立新申請

1 2 3



2024年度資助計劃專頁
資助系統具備的功能：

◦ 建立新申請

◦ 編輯未提交的申請

◦ 檢視已提交申請的審批狀況

◦ 檢視本局發出的通知

◦ 獲批給資助的活動，實體可於該界面遞交
活動確認聲明書、活動變更申請表、總結
報告及報備其他資料

所有提交的文件以附件形式上載，

無需親臨，不接受紙本申請



實體一戶通帳號
申請所需時間約15個工作天

就開立實體一戶通的

簡介、手續、服務辦理地點和

相關說明文件下載：

www.gov.mo/app

點選：

「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實體)」



2024年度資助計劃

詳細資訊
https://www.gov.mo/zh-hant/services/ps-1660/

查詢
“周遊列澳＂社區旅遊：83971027／83971038
“味歷澳門＂美食推廣：83971245
“濱海遊樂＂海上旅遊：83971044
電郵：mgto@macaotourism.gov.mo



問答環節



謝謝


